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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航组织将与国际航空货运协会加强合作 

2013 年 4 月 18 日，蒙特利尔 —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和国际航空货运协会（TIACA）今天

签订了关于在技术事项上加强合作的意向宣言。 

该宣言由协会主席迈克尔·斯迪恩和国际民航组织秘书长雷蒙·邦雅曼在国际航空货运协会于达

拉斯举行的 2013 年执行峰会上正式签订。 

根据新协议条款，国际民用航空组织和国际航空货运协会将在航空货物及邮件的保安与简化手续

方面更密切协作，加快从基于纸张的做法向电子方式演进、驾驭环境、航空货运服务市场准入的自由

化以及航空货运安全。 

雷蒙·邦雅曼说道：“正当我们开始与航空货运行业发展更密切联系之际，国际民航组织感谢从

国际航空货运协会收到的意见和咨询。现在有了这项支持我们未来在广泛的共同优先事项上开展合作

的协定，国际民航组织近期努力的重点将放在与各国和包括国际航空货运协会在内的业界利害攸关方

一道，发展我们的监管框架，走向航空货运服务的更大自由化”。 

迈克尔·斯迪恩补充道：“这是在我们业界与牵头的监管机构之间开展协作的新时代的又一个重

大突破。国际民航组织正在诸如保安与环境等重要的航空领域引领方向，秘书长及其团队已明确表示

与我们会谈，聆听我们的意见，参加我们的活动，更多地了解航空货运行业的要求和关切。国际民航

组织清楚地看到，航空货运本来就是重要的行业，我们欢迎有机会帮助这一重要的全球标准制定机构，

在充分理解我们行业观点的基础上实现其目标”。 

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航空货运协会已议定，除了出席正式会议以外，还将在持续的基础上开展协

商、对话和合作。它们将相互通报在意向宣言所述领域的预计活动和工作方案。 

国际航空货运协会已经列入可被邀请出席国际民航组织适当会议的国际组织名单中，同意传播国

际民航组织有关标准和建议措施、政策和技术指导材料的信息，并促使其成员予以实施。 

双方还将邀请对方观察员出席有关合作领域的全球和地区会议。 

 

mailto:communications@icao.int


国际民航组织和国际航空货运协会在作出这一新的承诺之前，于去年 10 月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

举行的国际航空货运协会第 26 届国际航空货运论坛暨展览会上，发布了“在航空货运领域加强合作”

的联合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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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民航组织创建于 1944 年，作为联合国的专门机构在全世界促进国际民用航空安全和有秩序的发展。除

其他诸多优先事项外，它为航空安全、保安、效率、能力以及环境保护制定必要的标准和规章。本组织为 191 个

成员国之间在民用航空所有领域的合作起论坛作用。 


